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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本府訂於105年5月23日(星期ㄧ)上午舉辦「國家賠償法研

習」，請轉知所屬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研習舉辦時間、地點、參加對象及報名方式詳如附件

，參加人員請於105年5月22日(星期日)前至公務人員終身

學習系統登錄報名，額滿為止，本府恕不接受現場報名，

亦不代為登錄，全程參予者核給終身學習時數4小時。

二、為響應節能減碳之環保政策，請參加人員自備環保杯。

正本：本府各處、本府所屬一級機關、本府所屬二級機關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各高國

中含特殊學校、各國小含特殊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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